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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丛书采取了裁判摘要加裁判文书的体例，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审判
案例的真实风貌。
如此全面、系统、真实地公布指导案例，这还是第一次。
 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独特地位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商事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成文法的约束下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裁判，对商事规则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细化和补漏，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
向全社会发布这些商事审判案例，可以帮助广大商事主体及时了解把握被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认可的商
事规则和?惯，并以此为标准规范自己的商事行为，预防和减少不必要的矛盾纠纷。
 虽然丛书汇编的指导案例并不具备&ldquo;判例&rdquo;的效力，但由于它们都蕴含着最高人民法院商
事审判的大量经验、规则，将之公之于世，对于维护法律适用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提高审判
质量，规范审判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廉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mdash;&mdash;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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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公司　1　联营协议未全面履行致联营未成立的，各方无需承担协议约定的相关责任　
&mdash;&mdash;成都市春来天然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海扶(HIFU)
技术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　2　代物清偿不能达到消灭债务目的时，债权人仍有权要求债务人支
付欠款及利息　 &mdash;&mdash;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与平凉崆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纠纷案
　3　依合法的公司章程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各股东应执行该决议　 &mdash;&mdash;贵州捷
安投资有限公司与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益康制药有限
公司、深圳市亿工盛达科技有限?司股权确权及公司增资扩股出资份额优先认购权纠纷案　4　股东代
表诉讼可要求行为人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mdash;&mdash;山西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与山西同至
人物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股份合作合同纠纷案　5　增资扩股协议在《公司法》修订后实施的，适用
新法　 &mdash;&mdash;广安市思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6　如何认定公司人格混同 　 &mdash;&mdash;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纠?案　7　《兼并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禁止规定，
该协议有效　 &mdash;&mdash;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一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天津远
大感光材料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办事处、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广厦支行公司合并纠
纷案　8　善意取得制度在股权转让纠纷中的适用　 &mdash;&mdash;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
业有限公司、燕飞、黄坤生、杜伟、李跃明、孙建源、王国强、蒋德斌、尤春伟、忻健股权转让纠纷
案　9　挂靠经营关系中，挂靠方有独立财产权和诉权　 &mdash;&mdash;北京市北协建设工程公司与
原北京市北协建设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挂靠经营纠纷一案　10　合同的签订与解除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一致决定　　&mdash;&mdash;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与华懋中发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太原鑫龙人造革厂企业兼并合同纠纷案　11　双方当事人企业资金拆借
约定无效，一方当事人可要求用资人偿还借款以及相关利息 　 &mdash;&mdash;都匀嘉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贵州红华物流有限公司企业资金拆借纠纷案　12　公?法定解散的要件　　&mdash;&mdash;
重庆正浩实业(集团)公司与重庆国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正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及公司解
散纠纷案　13　股东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　　&mdash;&mdash;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
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协和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确权赔偿纠纷案　14　事
实上的占有状态不能改变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行为 　　&mdash;&mdash;李西东与严新昌、通辽市科尔
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　15　合作不成应按约定退还投资款项　
　&mdash;&mdash;哈尔滨京德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华成大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京德
顺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市隆顺发商贸有限公司、哈尔滨三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投资款纠纷
案　&hellip;&hellip;二、股权三、破产四、商事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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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002年5月13日、2002年12月16日，华友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柳南支行（以下
简称农行柳南支行）分别签订《购房合同》，在国有股股东未同意情况下，将华友有限公司的友谊大
厦出卖给农行柳南支行。
农行柳南支行累计向华友有限公司付款2885万元。
目前该款由同至人公司实际占有。
2004年5月14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以晋政函[2004]68号下发《关于同意华友有限公司国有股暂由行管办
持有的批复》，同意将华友有限公司中的国有股暂由行管办持有并负责监管，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
任和法律责任。
另查明：同至人公司为履行合作协议以及新公司开支需要，先后共支付四类开支计31939870.64元。
经双方核对帐目，行管办对同至人公司的支出数额无异议，但对其中部分支出是否用于华友有限公司
持异议。
第一类支出，系同至人公司偿付华友公司贷款、利息、诉讼费，共计20786747.58元。
此类支出中，行管办认为其中的1830万元系华友公司的欠款本金1212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等，确实用
于出资，应予认可。
其余2486747.58元部分系因同至人公司迟延还贷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应由同至人公司自行承担。
第二类开支是验资、评估等费用，共计172128元。
行管办认为该类开支系新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费用。
但同至人公司指出其中的12万元，系双方合作前华友公司因欠银行贷款被决定拍卖友谊大厦，后因双
方合作华友公司停止了拍卖而向拍卖公司支付12万元的终止拍卖赔偿金，并认为此笔开支应由华友公
司支付，而不能认定为新公司的开支。
第三类为契税、费等开支，共计7770182.42元。
行管办认为，其中的15支金额为1054312.14元的发票上注明交款人为农业银行，应由农业银行承担，另
外两笔土地出让金共计6319209.72元，是原友谊大厦的地块和华友公司所有的郝庄地块的出让金和契税
组成，行管办认可其中郝庄地块的1138792.72元的出让金和契税应由自己承担，其余5180417元依照合
同应由农业银行承担；此类开支的剩余支出396660.56元系用于新公司的组建。
第四类为用于华友有限公司的职工工资、保险、交通、招待等费用，共计3210812.64元。
（1）其中用于华友有限公司职工的工资、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职工公积金、老干部医疗费等
六项共计1891230.03元；因双方合作成立新公司而中断与太原市迎泽区益盛羊毛衫商店的租赁合同，向
该商店支付违约赔偿金60万元；用于公司财产保险的支出29986.2元；三项计2521216.23元，行管办无异
议。
（2）这类开支中的剩余部分689596.41元，为新公司存续期间的招待费、借款、水电费、电话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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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虽然丛书汇编的指导案例并不具备“判例”的效力，但由于它们都蕴含着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
的大量经验、规则，将之公之于世，对于维护法律适用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提高审判质量，
规范审判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廉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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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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